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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湘市2018年中央和省级财政
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“一卡通”发放
实  施  方  案
为了切实加强我市生态公益林的保护建设，提高生态补偿基金使用效益、确保基金运行安全，按规定时限、方式将2018年度相关资金发放到位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和为民办实事工作考核要求，制订本方案。

1、 生态公益林面积和补偿标准

（一）生态公益林面积

2018年，全市生态公益林面积为531654亩（其中：国家级公益林380303亩、省级公益林151351亩）。
（二）补偿标准

国有林场国家级公益林和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14.75元/亩；集体、个人所有的国家级和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16.75元/亩。
（三）资金构成
2018年，中央财政拨付我市公益林补偿基金5387500元，省级财政拨付我市公益林补偿基金3425300元，合计中央、省级财政共拨付我市公益林补偿基金8812800元。补偿基金构成如下：
1、经济补偿费：国有和集体、个人补偿基金分别按不同补偿标准发放，合计经济补偿费为7720538.5元。其中：
（1）国有林场：国家级公益林44395亩，补偿基金标准14.75元/亩，补偿金额为654826.25元；省级公益林1827亩，补偿基金标准14.75元/亩，补偿金额为26948.25元。合计681774.5元（包括国有林场管护费）。
（2）集体、个人：国家级公益林335908亩，补偿基金标准14. 5元/亩，补偿金额为4870666元；省级公益林149524亩，补偿基金标准14.5元/亩，补偿金额为2168098元。合计7038764元。
2、管护费：集体、个人管护费按2.25元/亩统一管理，用于公益林护林员工资和资源监测、检查验收、森林防火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公益林宣传牌设立及维护等，合计1092261.5元。其中：

（1）护林员工资：总额按管护面积1.5元/亩标准发放，其中巡山护林员1元/亩，计485432元；林业站监管员0.3元/亩，计145629.6元；年终考核奖惩0.2元/亩，计97086.4元；合计728148元。
（2）项目建设：每亩按0.75元提取，计364113.5元，主要用于资源监测、森林防火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、检查验收、公益林宣传牌设立及维护等项目。
3、检查问题暂扣资金：经公益林检查发现，因建设项目占用林地、有害生物、森林防火、乱砍滥伐、乱挖乱占等原因，造成公益林破坏的小班面积共有3113亩，对应的补偿基金为45144.5元。其中国有公益林面积24亩，计354元；集体个人公益林面积3089亩，计44790.5元。
2、 补偿基金发放办法

（一）经济补偿费发放

1、国有林场

补偿基金和管护费直接由财政划拨到国有林场项目专用帐户。

2、集体和个人

按林权证与公益林面积相一致的原则，建立分户登记表和“一卡通”补偿基金分户发放表。由各镇（办事处）林业站进行基础数据的采集，集中到局公益林管理办通过财政专线完成“一卡通”数据的信息录入，经财政局审核、三级公示无异议后，直接以“一卡通”方式发放到户。
（二）护林员工资发放

由各镇（办事处）建立护林员工资发放专账和资金拨付账户，报我局审批后，由镇（办事处）林业站统一进行发放。
（三）暂扣资金用途
根据项目管理要求，拟由我局暂扣资金统一管理，待破坏区内的林地进行造林整地、苗木补植，经验收合格后，再予以拨付。未按照要求进行造林的，其扣除的经济补偿费归入公益林管护帐户专项用于公益林的补植、抚育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和森林防火等管护性支出以及优秀护林员奖励。
三、补偿基金的发放管理责任

（一）各相关单位应高度重视公益林补偿基金的发放工作，严格按区划小班、林权证面积与资金补偿面积相一致原则，建立分户登记表和“一卡通”补偿基金分户发放表，严格按制度审查和监督管理。
（二）各镇（办事处）公益林管理站应及时跟踪检查本辖区的补偿基金发放工作，及时发现和处理发放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切实做到及时准确将补偿基金发放到林权所有者或经营者。并将公益林面积、补偿标准、补偿金额、护林员名单、护林员管护区域与面积、管护费公示到镇、村，公示时间不得少于7天，并留以影象资料存底备查。
（三）严禁任何形式的克扣行为发生，对因工作失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依规依纪追究当事人责任。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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